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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外新一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水暖安装有限 

公司“5.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5月16日8时许，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化工路与龙凤路

交口的东三环高架桥施工现场，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水暖安装有限

公司工人高**在进行PM319-PM320箱梁架设施工中，从高9米左

右的盖梁上坠落地面，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03.1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黑龙江省安全生产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经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政府授权，成立

由道外区应急管理局牵头，道外公安分局、区总工会组成的事故

调查组，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按照“四

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经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询问笔录、视频录像等，查明了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

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

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证，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水暖安装有限公司“5.16”

事故是一起因高处坠落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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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事故单位：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水暖安装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喜忠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470****1792 

成立日期：1998年4月16日 

住    所：哈尔滨市道外区团结镇丰果村 

经营范围：锅炉安装、改造、维修（1级）（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维修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21年4月21日）。水暖安装、机电

设备安装（国家规定需取得前臵审批的除外）；工业锅炉及辅机

销售、电站锅炉的辅机销售、铸铁件销售；承装（承修、承试）

电力设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房屋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程；钢结

构工程；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防腐保温工程；消防工程；

特种工程（特殊设备起重吊装）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24年6月5日）。 

资质类别及等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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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黑)JZ安许证字[2019]7797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D223233129 

资质等级：特种工程（特种设备起重吊装）专业承包不分等

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监理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工程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潘建平 

住     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2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0269765199 

注册资本：壹仟肆佰捌拾柒万壹仟柒佰圆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公路工程监理；建设

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等。 

（二）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东三环快速路工程六标段预制箱梁架设安装工程 

工程地点：哈尔滨市道外区龙凤路与化工路交口 

施工范围：合同清单范围内的所有预制箱梁架设安装工程 

施工内容：钢筋混凝土预制箱梁的架设安装及相关的一切工

作。 

开工日期：2022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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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工日期：2023年9月30日 

施工许可证：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东三环快速

路工程前期手续有关事宜的请示》（哈住建呈„2022‟566号），

经哈尔滨市政府同意此项目边施工边办理手续。 

（三）事故有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东三环快速路工程项目部与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有限公司于

2023年4月30日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双方安全责任。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5月16日8时许，哈尔滨市鑫达锅炉安装有限公司工人

李凤、高**和吊车司机刘玉杰、刘凤学在负责人李晓光指挥下，

组织进行箱梁吊装作业，李晓光让高**、李凤到盖梁上准备进行

摘钩，由于箱梁在落入梁位过程中撞击到高**手中的木方，箱梁

撞击木方的惯性致使高**从盖梁上坠落至地面。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为哈尔滨市道外区龙凤路与化工路交口的东三

环快速路工程六标段PM319-PM320处，吊装的箱梁长30米，重

100吨左右，盖梁宽度3.4米，底沿距离地平面7.6米，凸型结构，

凸层部位1.4米宽，两侧宽各1米，高延飞坠落于盖梁下方一侧。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高 ** ， 男 ， 1978 年 5 月 出 生 ， 汉 族 ， 身 份 证 号 ：

2301251978****0338，黑龙江省宾县人，在事故中死亡，事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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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经济损失203.1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道外公安分局新一街道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维

持秩序并向区应急管理局报告，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及时赶

赴现场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现场工人拨打120急救，20分钟后，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对高

延飞进行了心电复苏，随后将高**送往哈尔滨市医大一院救治，

一小时后，高**医治无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一是哈尔滨市鑫达锅炉安装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李晓光未

确定作业环境安全，在吊装作业过程中未注意作业半径内是否有

人。二是高**在高处吊装作业时未按规定作业，擅自走到吊装作

业半径范围内，并在高处吊装作业时违规使用工具（木方）触碰

箱体；三是高**未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 

（二）间接原因分析 

一是哈尔滨市鑫达锅炉安装有限公司安全规章制度未严格

落实，安全教育流于形式。 

二是作业现场安全员、监理隐患排查不细不实，未能及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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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高**的不安全行为及未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等隐患问题。 

四、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高**，安全意识淡薄，在高处吊装作业中违规出现在作业半

径范围内且触碰梁体，未按规定要求正确使用安全带，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 

李晓光，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水暖安装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

负责项目预制箱梁运输与架设现场的全面工作，对现场安全生产

工作负总责，未能有效督促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在指挥吊装作业过程中未确认作业半径

内是否有人且未发现现场工人未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①之规定。是否涉嫌犯罪，建议移交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 

李喜忠，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水暖安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未能有效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五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

                            

①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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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②，建议处贰万肆仟元（上一年收入40%）罚款的行政处罚。 

宋  瑞，东三环快速路工程项目现场安全员，未能及时发现

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及未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五条第五项③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

四十五条第一项④，建议给予叁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岳富锦，东三环快速路工程项目部安全总监，负责施工现场

的安全监管，未能及时发现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⑤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建议给予肆仟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苏艳友，东三环快速路工程项目部现场负责人，负责施工现

场的全面工作，未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②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

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③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④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

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

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⑤ 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

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

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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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⑥之规定，依据《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建议给予伍仟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 

孙大龙，东北林业大学工程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

施工现场安全监理，在巡视、旁站和检验过程中，对作业人员的

不安全行为及未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等隐患问题未能及时发

现，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建议给予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哈尔滨市鑫达锅炉水暖安装有限公司，未能有效落实安全生

产管理责任制、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及时发现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⑦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⑧，建议给予叁拾伍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哈尔滨市城建重点工程西部结转工程指挥部，负责协调指导

                            

⑥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⑦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

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⑧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

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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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环快速路工程全面工作，未能在日常巡查检查中发现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协调相关部门进行整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指挥部内部对相关人员进行行政处分。 

五、事故主要教训 

此次事故的发生，反映出事故相关单位对于安全生产工作依

然存在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不牢、源头

把控失守、风险分析研判缺失、隐患排查治理不及时，安全生产

工作履职尽责不力，工作机制未落到实处，未将事故扼杀在萌芽

阶段。 

六、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 

一是哈尔滨市鑫达锅炉安装有限公司要针对事故教训，进一

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

针对高处作业中，必须按要求佩带使用安全防护用品，严禁违反

操作规程作业，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二是区住建部门要组织在全区集中开展建筑领域安全生产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确保安全生产。

对于没有报备暂无施工许可证的项目，要及时与上级部门沟通协

调，明确监管责任。 

三是哈尔滨市城建重点工程西部结转工程指挥部要切实履

行协调指导项目工程的工作，组织各单位开展警示教育大会，深

刻吸取事故教训。同时要加大对施工现场的巡查检查力度，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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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隐患，及时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调查组组长：裘晓东 

 

调查组成员： 孔垂岩、王靖义、范祥民、王超、葛强 

 

  哈尔滨市鑫达锅炉安装有限公司 

“5.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3年10月27日 


